英国ADS证申请须知

申请材料准备（所递交的申请材料上，不得以任何形式作“仅供签证使用”字样标注）

客人需亲自来使馆按指纹,我社将提前通知!

1. 个人资料表： 原件1份

申请人本人填写的个人信息资料表1份，表上必须有申请人本人的亲笔签名，所填之信息必须真实准确。
2. 公民因私护照： 原件1本，复印件1份


必须是自护照递交签证中心时仍不少于180天，护照末页必须有申请人本人亲笔签名。如为到期换领的新护照,则必须一并提供老护照的原件正本，如为遗失补办的新护照, 需要提供曾经登报“声明作废”的原报刊复印件1份。
3. 证件照片：原件2张

近半年的标准二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片(规格3.5*4.5)，不能够提供翻拍照片。
4. 身份证：复印件1份

必须用身份证的原件复印；新版身份证，需要一并复印正反两面.身份证复印件上头像及信息必须清晰整洁。
5. 家庭户口本： 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A:清楚显示申请人家庭关系信息的户口本原件(直系必备)；已婚申请人的户口本上必须同时反映出配偶双方的信息，并且附上清晰的结婚证复印件；如配偶双方的信息不在同一户口本上，则必须一并提供另一配偶的户口本整本清晰复印件1份。
B:外领区申请人除提供户口本原件，还必须提供至少6个月以上的暂住证原件1份。
6. 公司英文担保函：原件1份（领馆不接受不合规的正式公函纸）

A:函必须是用公司的正式抬头公函纸打印（公函纸上有公司地址、电话、传真、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署名，并且加盖公章）；担保函的内容必须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护照号、职务、月收入、入职年限、此行的目的、行程日期、准假天数，说明由谁来承担所有费用、保证申请人会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保证申请会按时返回中国；申请人亦可提供空白的盖有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正式公函纸4张，以便我司代为准确打印后递交至领馆。
B:学生必须提供学校的英文准假信（要求同“公司英文担保函），我司可提供版本。
C:未年人出行，必须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中英文对照），并送交外办认证；父母仅一方陪同出游的，则除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外，还必须提供一份委托公证书并认证或至领馆窗口亲笔填写委托函。
7.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必须加盖公章）

必须提供在有效年检期内的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机构代码证的清晰复印件1份，且必须加盖有公章。
8. 银行存款证明： 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必须是由银行开具的存款不低于人民币五万元或等值外币的原件1份，并且该笔存款必须有效冻结90天或以上；冻结终止日期必须距离签证到期后仍有15天以上。
9. 存折、存单：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必须是与提供的银行存款证明相对应的存折、存单
10. 结婚证：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如已婚，必须提供结婚证。
11. 退休证：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退休人员必须提供退休证原件1份。
12. 辅助资产：原件1份    复印件1份

申请人可提供本人或配偶名下的房产证、车辆行驶证、存折历史流水账等一切能够有效反映申请人财力的相关辅助证明文件的原件及清晰复印件1份。
个 人 资 料 表  (以正楷字体填写以下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拼    音
	
	国籍
	
	出生地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有效期至
	

	护照号码
	
	签发日期
	
	签发地
	

	家庭地址
	
	（英签必填）现住址居住年限
	

	户籍地址
	

	家庭电话
	
	手机电话
	
	邮    编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英文名称
	
	邮    编
	

	单位地址
	
	目前单位

工作年限
	

	职    务
	
	英    文
	
	月    薪
	

	最近3年是否有出境记录（注明：出境国家、次数、目的、日期）

	

	配

偶

情

况
	姓名
	
	拼音
	
	出生地
	

	
	身份证编号
	
	有效期至
	

	
	工作单位

（中英文）
	

	
	
	

	
	联系电话
	
	
	职位
	
	

	亲

属

情

况
	*父亲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母亲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兄弟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姐妹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子女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子女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子女姓名
	
	出生地
	
	出生年月
	

	*在英国预计的消费金额
	
	*工资用于家用日常开销金额
	
	工资用于个人开销金额
	

	是否有海外关系

（有，注明关系）
	
	海外关系人

现居住国家
	


以上材料与您的签证情况，有着密切联系，希望您务必填写完整与真实！

申请者签字：           
